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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墨西哥如何妥善保护并利用文物古建
焦 波

艺术促进中心：芬兰文化发展的助力器
本报驻芬兰特约记者 李 林

本报讯 （驻法国特约记者刘

望春）5月 20日，法国总理瓦尔斯和

文化部长佩勒兰在总理府马提翁

宫共同迎接了 29 位地方代表，与之

签署 29 个新的国家和地方政府间

文化合作协议，标志着法国文化部

推动的国家—地方文化合作机制

得到积极响应、取得丰硕成果。

2014 年 底 ，为 应 对 政 府 财 政

紧 缩 、地 方 文 化 经 费 削 减 的 现 实

困 境 ，法 国 文 化 部 开 始 实 施 由 国

家和地方政府签署文化合作协议

的 措 施 。 根 据 该 措 施 ，对 于 维 持

本 地 区 文 化 预 算 水 平 的 地 方 政

府 ，国 家 将 于 2015 年 起 连 续 三 年

在支持地方发展的文化预算中保

证对其文化经费的投入力度。这

些协议的签署旨在保障地方文化

发 展 事 业 经 费 ，推 动 地 方 文 化 艺

术 教 育 水 平 ，改 善 艺 术 家 创 作 环

境 ，促 进 文 化 创 新 和 加 强 文 化 遗

产的保护、弘扬、传承并使其为广

大民众共享。

该措施实施以来，各地政府表

现出发展文化事业的积极意愿，计

划签约的地方不断增多。从今年 1

月起，文化部长利用在各地考察之

机 先 后 与 克 莱 蒙 费 朗 市 、冈 布 雷

市、斯特拉斯堡市、普瓦提埃市、土

伦市和布尔日市签署文化合作协

议。5 月 20 日，在总理府又与甘冈

等市签署 29 个新的协议。此外，还

有 20 多个协议正在商议和准备中，

由文化部长从 5月 29日起到今年夏

末于各地视察期间签署。届时，与

国家签署协议的城市及市镇联合

体数量将达 60 多个，遍布于法国境

内，从北部城市布洛涅苏尔梅尔市

至南部土伦市，从最西端布列塔尼

大区的甘冈市到东端的斯特拉斯

堡 市 ，从 位 于 利 穆 赞 大 区 人 口 仅

2670 人的小城梅马克到近 50 万人

口的大都市鲁昂，协议覆盖 325 万

人口。法国境内版图上广泛布局

的协议签约城市像跳动的音符预

示 着 生 机 勃 勃 的 文 化 发 展 前 景 。

文化合作协议重申了法国地方文

化政策的共同价值基础，突显了每

个公民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和文

化对于社会和谐发展的贡献。

今年 1 月 7 日发生在法国首都

巴黎《沙尔利周刊》总部的恐怖袭

击事件为法国政府敲响警钟，法国

执政者更加认识到实施贴近每个

公民的文化政策的必要性，文化合

作协议明确了文化发展是整个公

共权力部门的共同责任，以及文化

艺术将为民众和谐共处、抵抗族群

分裂和文化断层发挥作用。

墨西哥是具有悠久历史、灿烂古代

文明的文化大国。拥有玛雅、阿兹特克

和奥尔梅克等印第安文明。根据墨西

哥联邦文物保护法，所有文物、古迹的

动产和不动产统称“文物”，并按照历史

年代划分为考古文物，即 16 世纪西班牙

殖民时期之前的印第安文物和遗址，包

括古生物和动物化石，此类文物均属国

家所有，享有最高级别的保护；历史文

物，即 16 世纪至 1900 年之前的文物、建

筑（包括区域），所有权不同，包括公有

和私有；艺术文物，即 1900 年以来的文

物、建筑（包括区域）。此外，城市规划

建筑部门也将具有艺术特点和代表不

同建筑风格的独立建筑和区域通过登

记注册保护起来。

据统计，目前墨西哥共有 4.6万处考

古文物不动产、10.5 万处历史文物不动

产和 50 处艺术文物不动产，包括独立的

建筑和文物区域，即由多处同时代或同

样 风 格 建 筑 组 成 的 一 片 有 关 联 的 区

块。文物区域的确定一般经由国家文

物局根据专业考察认定、上报，通过总

统令在政府公报上颁布。目前，墨全国

确定的历史文物区域共计 59 处，正在审

理的各类文物区域有 200 多处。墨西哥

在城市化建设中保护古建筑的方法具

有借鉴意义。

完善立法体制

墨西哥非常注重完善文物保护的

立法体制，其现代意义上的文物立法始

于 19 世纪迪亚斯总统时期。这时期墨

西哥作为印第安和西班牙混血民族的

观念已被广泛接受，政府和学界能够

更为全面客观地看待墨西哥历史的整

体发展历程，将殖民时代保留下来的

历史文化遗产纳入文化遗产保护的范

畴 。 随 后 ，在 1914 年 、1930 年 、1934

年、1970 年相继出台多部重要法案，逐

步确立墨西哥文物保护的法律基础。

墨西哥现行文物保护法律是 1972 年颁

布的《考古、历史和艺术文物和区域保

护法》，其后经过数次修订。最近一次

修订是在 2014 年，针对非法考古挖掘、

非法施工和破坏文物等行为，重新修订

了刑罚和经济处罚标准。此外，作为联

邦国家，墨西哥各州拥有自己的文物保

护法规，在与联邦法律不相冲突的前提

下，共同为当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

法律保障。

同时，墨西哥在 2014 年部分修订的

文物保护法中，分别对非法挖掘考古文

物的行为，以及破坏、非法携带出境、非

法展出和复制各类文物等行为制定了

不同的刑罚和经济处罚。经济处罚相

当于 1000到 5000个最低日工资的罚款，

刑罚为最低 3年最高 12年的徒刑。对于

涉案政府官员和文物部门主管官员，还

要依据公务员法规再作额外处罚；对于

指使、组织、领导和资助者，处以最高 1.5

倍的刑罚和经济处罚；对于非初犯和惯

犯实施加倍处罚。

确定政府职能

墨西哥在古建筑保护中确定政府

职能。按照文物的划分，分别由不同的

政府部门承担文物保护的职能。国家

文物局负责保护 19 世纪之前的考古文

物和历史文物；国家艺术局负责保护

1900 年之后的艺术文物；城市建设规划

局负责保护登记在册的现当代建筑和

区域。考古文物由国家文物局承担全

部保存、修复、保护、研究和宣传工作。

属于联邦政府管辖的考古遗址，均由国

家文物局驻地代表处负责管理工作。

历史文物、艺术文物和登记在册的

建筑、保护区因所有权不同，其保存、保

护和修复由所有者承担，但所有涉及此

类的维修或改造工程，均需经文物局或

艺术局或城市建设规划局审批工程方

案，具体指导维修或改造工程，监督实

施过程。这一介入程度可以具体到对

建筑材料的要求、对所涉区域建筑高度

的限制和对土地使用性质的规定，以求

保持建筑或区域的原有风貌。文物局

的保护职能还包括不动产文物的周边

地带。为考古和历史文物周边地带的

任何改 造 工 程 制 定 相 应 的 规 定 ，实 行

工程方案审批、过程的监督指导，特别

是严格禁止周边建筑结构的改变造成

对 文 物 的 破 坏 性 影 响 。 在 所 有 的 文

物、登记建筑和保护区的保护或改造

工程中，政府主管部门均有一票否决

的权力。此外，在文物建筑内严格限

制商业行为。如在太阳、月亮金字塔

和奇琴伊查等考古遗址，禁止营利机构

做广告或商业宣传。

墨西哥国家文物局通过“领养一件

文物”的项目，鼓励大众直接参与到文

物保护的具体工作之中，获得切身体

会，并成功吸引了社会资金进入文物保

护领域。此外，通过居民参与文物保护

区域的确定过程，加强文物保护意识。

以前，文物保护区域的确定由政府主管

部门提议，现在，本区域的居民有权经

过全体讨论、一致通过、签署共识，向政

府呈交本区作为文物保护区域的提议，

进入审批程序。这种做法有利于促进

文化认同感，增强爱国意识。墨西哥的

青少年自小学起学习历史的主要途径

之一就是参观博物馆或文物古迹，经常

可以看到大批的中小学生在老师的带

领下前来参观，听取讲解。在墨西哥

城，有一家特殊的历史博物馆，专门为

孩子们而建。这是墨西哥著名建筑师

的作品，该建筑师也设计了人类学博

物馆和国际奥组委洛桑总部建筑。博

物馆根据儿童特点，设计了螺旋上升

的、宽大的缓坡长廊，所有以模型为主

的陈列品都可以用手触摸。这种通过

实物直接触碰历史的方式，可以让孩子

们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

创新保护理念

墨西哥国家文物局认为，将文物建

筑废弃不用是对其最大的损害，应赋予

古建筑和文物新的生命力，使其适应现

代生活的需要。不仅要适宜办公、开展

商业活动，也要适宜居住。为此，要注

重提供配套的服务，如交通、治安等；同

时，也要特别注意，所有在文物和文物

区域内开展的活动都不得损害古建筑

和其他周边的建筑。较成功的案例有

墨城历史中心城区的马德罗步行街和

普艾布拉市历史中心城区等，后者成为

墨西哥诸多文化遗产城市将保护和发

展有机结合的典型代表。

墨西哥有 27 项世界文化遗产，其

中 1/3 为历史中心城区。例如墨西哥

城与赫霍奇米尔科历史中心、瓦哈卡历

史中心与阿尔班山考古遗址、普埃布拉

历史中心、莫雷利亚城历史中心、瓜纳

托历史名城及周围矿藏、萨卡特卡斯历

史中心等。这些老城区基本上完好地

保存了当年的建筑风貌，大多至今仍是

繁华的城市生活区和旅游胜地。首都

墨西哥城为开发历史中心做了大量工

作，聘请著名建筑师设计“旅游长廊”沿

线的新建筑，整修文物建筑，清理占道

小摊贩，增加警力维护治安，增设公交

线路，鼓励市民重返市中心居住。为使

文物区域内的废弃古建筑得到修复和

保护，还通过无偿借予的方式，在保留

所有权不变和随时收回该建筑的条件

下，向国外和国内机构提供古建筑的使

用权，借使用者的财力修复和保护文

物 。 瓜 纳 托 历 史 名 城 及 周 围 矿 藏 于

1988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名列世界前位的塞万

提斯国际艺术节发源于此并在这里设

立主会场。艺术节期间，来自世界各国

的艺术团组在剧场和街头表演，为这座

极富特色的小山城增添了热烈的艺术

气氛。莫雷利亚城历史中心于 1991 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使该市的知名度大大提高。

凭借这一身份，该市争取到多次举办国

际会议、国际活动的机会，提升了城市

形象，扩大了影响力，吸引了大批外国

游客。

芬兰艺术促进中心是隶属于芬兰

教育文化部的专家机构，其前身是成立

于 1968 年的芬兰艺术委员会。2010年，

芬兰议会教育文化委员会做出决议，将

芬兰艺术委员会改组为芬兰艺术促进中

心。该中心的主要职责是促进芬兰国内

文化艺术发展及对外文化艺术交流。

健全的组织机构

芬兰艺术促进中心由中央艺术委

员会、国家专业艺术委员会、地方艺术

委员会，以及文学与翻译资助董事会、

视觉艺术资助董事会两个独立的董事

会共同组成。中央艺术委员会委员由

芬兰教育文化部任命，均是在文化艺术

领域公认的专家，任期三年。该委员会

是芬教育文化部在涉及文化艺术领域

政策制定的顾问咨询机构，负责决定国

家专业艺术委员会的数量、名称及其职

责，并有权任命国家专业艺术委员会及

地方艺术委员会的委员，负责就艺术资

金的分配向艺术促进中心提出建议，有

权决定政府拨给中央艺术委员会的艺

术发展基金的使用。国家专业艺术委

员会负责决定针对各专业领域内的艺

术家、艺术家组织和机构的国家级补助

与津贴。其数量、各自职责及成员均由

中央艺术委员会指定，任期两年。2015

年至 2016 年任期内，芬兰艺术促进中心

共设有 7 个国家专业艺术委员会：国家

建筑设计环境艺术委员会、国家视听艺

术委员会、国家表演艺术委员会、国家

文学委员会、国家音乐委员会、国家视

觉艺术委员会和国家跨学科艺术多元

文化委员会。地方艺术委员会负责决

定针对各自地域范围内的艺术家、艺术

家组织和机构的补助与津贴，其成员由

中央艺术委员会指定，任期两年。

作为芬兰艺术促进中心的两个独

立的资助董事会，文学与翻译资助董事

会和视觉艺术资助董事会成员均由芬

教育文化部任命，任期三年。文学与翻

译资助董事会通过补贴的分配，鼓励和

支持作家和翻译家的创造性作品。视

觉艺术资助董事会是为其作品可向公

众免费展览的职业艺术家提供补贴。

这些艺术家主要分布在视觉艺术、摄影

艺术和工艺美术等领域。每年有 120 位

艺术家获得该补贴。

稳定的资金来源

每年芬兰艺术促进中心负责分配来

自芬兰教育文化部划拨的约 3200 万欧

元，用于支持、奖励、补贴超过 3500 位

（个）职业艺术家或艺术机构，这占到芬

兰政府年度总预算的 0.06%，占所有用于

文化艺术领域预算的8%。这些资金主要

源于政府持有的博彩公司的返还资金。

芬兰艺术促进中心受芬兰教育文

化部的监督和指导，其年度行政运营费

用（约 500 万欧元），也主要来自于芬教

育文化部所拨付的资金。芬教育文化

部每三年对芬兰艺术促进中心进行绩

效考核，同时每年都进行评估。各地方

艺术委员会由艺术促进中心进行绩效

考核。芬兰艺术促进中心依照相关政

策、法规行使其职权。艺术促进中心定

期与芬教育文化部就未来一年或一定

时期的发展签署绩效协议，这是中心运

行的基准和绩效考核的依据。艺术促

进中心的运营和财务计划，是中心自己

制定的涵盖四年时间的重点项目及相

关财务信息，一般是未经芬教育文化部

批准的初步计划。芬兰议会的年度预

算，其中涉及艺术促进中心的部分被列

在芬教育文化部年度预算下，这是中心

资金津贴补助的总体框架要求。

有效的艺术促进方式

截至目前，芬兰艺术促进中心资助

的对象包括职业艺术家、文化艺术项

目、戏剧文学、多元文化发展、作家翻译

家、视觉艺术家、作词作曲家、漫画作

家、舞蹈艺术、摄影艺术等，也包括诸如

电影制作工作室等艺术机构，几乎涵盖

了所有的艺术门类。其中，为职业艺术

家提供津贴补助是芬兰艺术促进中心

资金支持智能的根本，每年有超过 600

位职业艺术家（约占芬兰全部职业艺术

家的 3%）依靠该资金支持开展创作。

各国家专业艺术委员会每年还评

选出若干国家奖，用于表彰在其艺术领

域做出突出贡献的艺术家个人或团体，

国家奖额度为每年 1.5万欧元。

除了通过提供资金来支持各艺术

门类的发展外，芬兰艺术促进中心还负

责授予“艺术家教授”荣誉称号并为总

统提名“艺术学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人

选。原芬兰艺术委员会，即芬兰艺术中

心的前身，定期授予 10 位左右的文化艺

术工作者“艺术家教授”荣誉称号，任期

五年。2010 年，芬兰议会通过决议，用

艺术家津贴取代了之前的“艺术家教

授”，这一决定将在本届由 12 人组成的

“艺术家教授”2016 年底任期结束时得

以逐步贯彻落实。但是，获得 10 年期艺

术家津贴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可以继续

使用“艺术家教授”头衔。“艺术学者”则

是由芬兰艺术促进中心负责提名、总统

授予杰出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政策制定的专业智囊

自 20世纪 90年代起，芬兰艺术促进

中心的前身芬兰艺术委员会就开始参

与辅助政府在涉及文化艺术方面政策

的制定。在包括建筑、设计、儿童文化、

剧院、舞蹈和视觉艺术等多个艺术领域

中，芬兰艺术促进中心都为政府制定相

关政策积极建言献策，这些建议往往是

政府决议、政策的基础。

芬兰教育文化部是芬兰文化艺术

领域立法和相关政策最主要的制定者，

而芬兰艺术促进中心则是其在该方面最

主要的专家咨询机构。芬兰艺术促进中

心会根据芬兰国内外文化发展的现状，

或主动提出政策出台的建议，或根据教

育文化部的委托进行相关立法和政策出

台前的调研工作。同时，芬兰艺术促进

中心还参与政府业已制定和出台的文化

艺术法律法规政策的执行，并在执行过

程中及时将有关情况反馈给芬教育文化

部，以便不断完善相关法规政策。

本报讯 6 月 3 日，韩朝双方重

启对开城满月台的共同发掘和调

查项目，项目为期 6个月。

当天，韩朝双方在满月台举行

项目启动仪式，出席仪式的韩方人

士有韩朝历史学者协议会的有关人

士、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的考古专家，

朝方有民族和解协议会的有关人

士、朝鲜中央历史博物馆的专家。

满月台发掘项目始于 2007 年，

是韩朝间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

交流项目,此前共进行 6 次共同发

掘，但因项目期限限定在 2 个月以

内，调查受到限制。2011 年 12 月，

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去世后该项

目暂时中断，之后于 2014 年重启，

当年 7 月 22 日至 8 月 16 日，45 名韩

方人士访朝与朝方一起开展了发

掘工作。时隔 10 个月，韩朝再次重

启发掘和调查，各方期待该项目能

取得更多成果。发掘工作由韩国

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和朝鲜中央历

史博物馆负责。项目期间，双方将

举行两次专家咨询会议，还计划举

办展示会和学术会议等。

据 悉 ，开 城 满 月 台 是 高 丽 王

朝 的 王 宫 遗 址 ，是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开城历史

遗迹区的一部分。

（焦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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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调高接待外国游客预期目标
本报讯 日本政府将于近期推

出吸引外国赴日旅客计划——《实

现“观光立国”行动项目 2015》。该

计划认可外国旅客对日本经济的

支撑作用，同时将到 2020 年赴日外

国旅客数量预期目标从 2000 万人

次调高到 2500 万人次，未来目标定

位在 3000万人次。

日 本 于 2003 年 提 出“ 观 光 立

国”的发展方针，10 年后达成接访

1000 万人次外国旅客的既定目标，

同年开始放宽对东南亚国家的旅

游签证。2014 年 1 月再次提出目

标，即到 2020年接待 2000万人次外

国旅客，增加直接消费 3 万亿日元、

创造 8万个就业机会。

近年来，赴日外国游客数量持

续大幅攀升，2014 年已达到 1341 万

人 次 ，2015 年 预 计 可 超 1500 万 人

次，今年 4 月同比也已再创新高，达

到 176.47 万人次。其中，中韩两国

旅客占所有赴日外国旅客的 66%。

日本据此认为应当提出更加大胆

的新目标，进而刺激国内基础设施

的投资与建设。

日本 也 正 朝 着 新 目 标 努 力 。

比如，增加住宿设施，完善接待环

境 ；扩 大 面 向 外 国 旅 客 的 公 共 设

施 无 线 宽 带 上 网 服 务 ；交 通 设 施

标 识 多 语 种 化 ；加 速 出 入 境 、减

税、检疫等手续简易化与智能化；

根 据 日 本 地 震 灾 害 多 发 特 点 ，建

立完善外国人防灾设施等避难与

救援体制。 （刘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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